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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推动东北地区电力协调发展的实施意见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山东省（区）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物价局），东北能源监管局，国家电网公
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国电投集团，神华集团、华润集团、国投公司：

 近年来，东北地区出现较严重的电力供大于求局面，电力消纳及系统调峰困难。去年入冬以来，受气候条件、燃煤
供暖、秸秆燃烧等因素影响，还出现了持续性严重雾霾现象。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将对东北地区经济健康持续发
展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产生不利影响。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
干意见》（中发[2016]7号），加快解决东北地区电力消纳、系统调峰等问题，促进能源清洁发展，减少大气污染，
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趋势，结合东北地区电力产业
发展及电力供需形势，大力推进电力供给侧和消费侧革命，优化电力结构，加快建设电力市场，加速实施技术创新，
坚持规划引领，有序安排电力建设，从供需两侧加快推动解决东北地区‘窝电’问题，促进东北地区电力行业协调、
健康、持续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整体谋划。以“三省一区”为一体，将东北地区电力发展与能源发展规划、电力发展规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计划相结合，以规划为引领，全盘统筹，提出系统性发展思路。

 坚持统筹推进。统筹考虑国家与地方、近期与远期、不同部门、各类措施之间的关系，将多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
加强协作，促进各项工作协调推进。

 坚持多措并举。深入挖掘东北地区电力发展所面临的电力消纳、系统调峰、大气污染等各类问题及原因，采取多种
有针对性的措施，共同发力，解决各类电力发展难题。

 坚持分类指导。比较分析四省（区）面临问题的差异性，科学把握问题性质及程度，因地制宜，分类设计个性化的
解决方案。

 三、主要目标

 力争到2020年，东北地区电力供需实现基本平衡，火电、风电利用小时数达到合理水平，弃风率显著下降。初步形
成安全稳定、结构合理、调节灵活的电力系统，建立适应多种电源消纳的电力市场机制。减少散烧煤、生物质燃料直
接燃烧，提高能源供应清洁化水平，降低大气污染排放。

 四、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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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快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继续落实《国家能源局关于缓解东北地区电力供需矛盾的意见》（国能电力[2014]350号）确定的东北地区电力外送
战略。在绥中电厂改接华北电网工程增加向华北送电200万千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外送通道工程建设力度：

 一是今年开工建设扎鲁特至青州±800千伏直流工程，2017年建成投产，促进东北地区各类电源外送。

 二是2019年力争实现赤峰地区（元宝山）电厂改接河北电网工程建成投产，增加清洁能源富集的赤峰地区向华北送
电约200万千瓦。力争实现白音华2×60万千瓦项目改送江苏电网工程建成投产。

 三是加快推进徐大堡核电外送华北通道前期论证工作，结合“十三五”电力规划编制，提出可行的徐大堡核电消纳
方案，统筹研究新增东北向华北送电可能性。

 （二）控制火电与风电建设节奏

 一是严格控制煤电新增规模及建设节奏。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机制暨发布2019年煤电
规划建设风险预警的通知》（国能电力[2016]42号），通过煤电规划建设风险预警机制，指导各地和发电企业有序规
划建设煤电项目。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促进我国煤电有序发展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565号）
要求，在东北地区取消煤电项目190万千瓦，缓核煤电项目210万千瓦，缓建煤电项目357万千瓦，控制煤电集中投产
势头。

 二是科学控制风电新增规模及建设节奏。严格落实《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完善风电年度开发方案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能新能[2015]163号），弃风限电比例超过20%的地区不得安排新的建设项目，结合风电消纳情况，合理安排风
电项目建设节奏，缓解弃风压力。

 三是引导热电有序发展。落实《热电联产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17号）要求。新增采暖需求优先通过建设背
压热电机组解决，充分发挥背压热电机组供热能力强、机组容量小的优势。严格限制现役纯凝机组供热改造，确需供
热改造满足采暖需求的，须同步安装蓄热装置，确保系统调峰安全。

 四是加强项目建设监管。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做好电力项目核准权限下放后规划建设有关工作
的通知》（发改能源[2015]2236号）要求，加强电力项目建设事中、事后监管，严厉查处电力项目违规建设行为。

 （三）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煤电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855号）
要求，进一步淘汰污染物排放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且不实施环保改造的煤电机组，特别是单机30万千瓦以下，运行满
20年的纯凝机组和运行满25年的抽凝热电机组。鼓励通过新建背压热电机组或实施背压改造，加速替代现役落后火电
机组。“十三五”期间，东北地区力争再淘汰落后火电机组350万千瓦。

 （四）加速推进煤电机组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原有改造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速扩围，力争2018年前东北三省3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
（约2800万千瓦）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具备条件的煤电机组要在2018年前完成节能改造，大幅降低大气污染物排
放，提升能效水平。辽宁省力争2017年完成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任务。

 （五）大力推进电能替代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电能替代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16]1054号），在
配电网建设改造、电网接入、峰谷电价、直接交易、辅助服务市场等方面给予电能替代支持政策，鼓励东北地区在居
民采暖、生产制造领域，推广或试点电采暖、工业电锅炉（窑炉）等。支持电能替代用户参与电力市场竞争，与风电
等各类发电企业开展电力直接交易，利用低谷风电资源降低电能替代用电成本。

 2016年，在东北地区选择若干城市开展电能替代试点示范，鼓励先行先试，编制实施方案，在供暖、工农业生产等
领域，实施以电代煤、以电代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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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提高系统调节能力

 一是加快规划内抽水蓄能、燃气调峰等调峰电源建设进度。加快建设辽宁清原、兴城、庄河，吉林敦化、桦甸、蛟
河，黑龙江荒沟、五常、尚志抽水蓄能电站，尽快发挥调峰作用。根据天然气供需形势，规划建设燃气调峰电源项目
。

 二是实施燃煤电厂灵活性提升改造工程。2016年，在东北地区选取第一批10家燃煤电厂进行灵活性提升改造试点，
提高调峰能力，在技术上缓解东北地区冬季调峰问题。2017年以后，系统推进燃煤电厂灵活性改造。

 三是推进节能低碳电力调度。国家能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在修订《节能发电调度办法（试行）》（国办发[2007]53
号）的基础上，制定《节能低碳电力调度办法》，结合电力市场建设，进一步优先调度非化石能源发电资源和高效清
洁煤电。

 四是加快储能、燃料电池技术研究与应用。开展全钒液流电池等多种储能技术示范工程，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成
立燃料电池发电技术创新协作平台，促进多方合作，推进燃料电池技术进步与应用。

 （七）加快电力市场建设

 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工作统一部署，加快推进电力市场建设，形成促进电力消纳的市场机制。

 一是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分步实现公益性以外的发、用电侧价格由市场形成。在电力市场建成前
，进一步完善发、用电侧峰谷分时电价制度，继续执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逐步扩大直接交易、竞价等市场形成价格
范围，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引导电力消费、促进移峰填谷的作用。

 二是建立和完善辅助服务市场，开展东北区域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改革试点，鼓励各类发电企业或用户参与调峰
服务，并按规定获得合理补偿收益。

 三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管理办法》（发改能源[2016]625号），由国家能源局会
同相关部门制定东北各省（区）风电、光伏发电保障性收购利用小时数，东北各省（区）要严格执行，确保可再生能
源优先发电。

 四是东北各省（区）要积极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
及其配套文件，加快推动电力体制改革相关工作，抓紧制定电改实施方案。

 （八）丰富能源生产方式

 一是推进燃煤生物质耦合发电。结合秸秆禁燃要求，在东北地区选择有条件的燃煤电厂进行秸秆、污泥掺烧改造试
点，促进生物质燃料消纳，降低电厂煤耗，减少生物质直接焚烧污染。

 二是落实中央城镇化会议精神，建立新型城市多种能源综合协同、绿色低碳、智慧互动的供能模式，选择大连庄河
等若干城市开展智慧能源城市示范和海岛（镇）微网试点。

 三是鼓励在酒店、宾馆试点实施热电冷水汽五联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四是借鉴河北雄县模式，因地制宜，积极利用地热资源，实施清洁供暖。

 五是积极推动徐大堡核电前期工作，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五、组织保障

 国家能源局负责指导及协调，制定出台促进电力消纳、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措施。东北各省（区）发展改革委（能
源局）会同相关地方政府部门、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等单位，细化工作方案，并制定本地区支持政策，共同解决东北
地区电力发展难题。东北各省（区）物价局要提前开展电网输配环节成本调查和测算，做好成本监审前期准备工作，
为将来科学、准确核定成本，测算输配电价，推进输配电价改革打好基础。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要做好东北区域电
力辅助服务市场专项改革试点工作，加强东北地区电力建设秩序、市场运行和行业发展监管，及时发现问题，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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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国家能源局

201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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